附件4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模拟）
运行维护费测算标准的说明

2018年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务司下发《关于编报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广播影视重点项目预算的通知》，对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模拟）运行维护费测算标准进行了调整，相比原有标准（详见表1），运行维护费额度有增有减。具体内容如下：
1、运行维护费由电费和运维经费两部分组成；
2、电费计算公式为：发射机功率/发射机效率*每天播出时间*全年天数*0.8*（1+线变损），其中：
1）发射机效率：电视为25%，调频为45%，中波为65%；
2）线变损为13%；
3）每天播出时间：转播中一节目电视、调频和中波发射机按每天24小时计算，转播中七电视节目发射机按每天20小时计算。
3、运维经费根据频段和发射机功率确定，详见表2。




表1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模拟）运行维护费测算原标准（单位：万元）
	    节目/频段
功率（千瓦）
	中一电视
	中七电视
	中一调频
	中一中波

	0.05
	3
	3
	—
	—

	0.1
	—
	5
	1
	—

	0.3
	7
	7
	2
	—

	1
	10
	10
	5
	5

	3
	24
	24
	9
	9

	5
	33
	—
	—
	—

	10
	41
	41
	22
	22

	20
	85
	—
	—
	—


注：对总局文件中不存在或我省没有的节目频段-功率组合，表中填“—”。

[bookmark: _GoBack]表2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模拟）运维经费标准（单位：万元）
	        频段
功率（千瓦）
	电视
	调频
	中波

	0.05
	1.5
	—
	—

	0.1
	2
	2
	—

	0.3
	4
	3
	—

	1
	8
	6
	5

	3
	10
	9
	6

	5
	12
	—
	—

	10
	18
	13
	7

	20
	34
	—
	—


注：对总局文件中不存在或我省没有的频段-功率组合，表中填“—”。
